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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哈尔滨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哈平西路11号，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1,901,2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902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鲍玖青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股东大会的通知、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周宝田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853,573 99.9685 47,700 0.031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853,573 99.9685 47,700 0.031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853,573 99.9685 47,700 0.0315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853,573 99.9685 47,700 0.031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867,273 99.9776 34,000 0.022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867,273 99.9776 34,000 0.0224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867,273 99.9776 34,000 0.0224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867,273 99.9776 34,000 0.0224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48,549,6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317,600 98.9855 34,000 1.0145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87,300 71.9703 34,000 28.0297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230,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

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73,600 60.6760 47,700 39.3240 0 0.0000

2

关于2022年度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73,600 60.6760 47,700 39.3240 0 0.0000

7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87,300 71.9703 34,000 28.0297 0 0.0000

8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87,300 71.9703 34,000 28.0297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共8项议案，所有议案全部表决通过；

2、 本次审议的特别决议议案：无；

3、 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1、2、7、8；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龙广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子晨、顾竞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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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 9:15—9:25� ，

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绿景社区布吉路1028号中设广场B栋19层（1915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网络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强国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158,494,5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4,001,897股的60.03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58,339,93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264,001,897股的59.97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154,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64,001,897股的0.058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15,394,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4,001,897�股的5.83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15,24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264,001,897股的5.772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54,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4,001,897�股的0.0585%。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列席会议。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8,494,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394,5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8,494,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394,5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8,494,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394,5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8,494,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394,5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8,494,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394,5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8,494,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394,5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8,494,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394,5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394,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394,5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8,494,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394,5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8,494,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394,5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刘中祥、吴荷静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也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88068� �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3-028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永旺西路26号院中关村高端医疗器械园10号楼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特别表决权股东、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5,067,58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5,067,5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09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095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召集及主持情况：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长青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程

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石永沾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高管余韶华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63,584 99.9885 4,000 0.011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63,584 99.9885 4,000 0.011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63,584 99.9885 4,000 0.0115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35,365 99.9081 32,219 0.0919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35,365 99.9081 32,219 0.0919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35,365 99.9081 32,219 0.0919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63,584 99.9885 4,000 0.0115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063,584 99.9885 4,000 0.0115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确认公司

2022年度董事薪

酬的议案》

10,692 24.9166 32,219 75.0834 0 0.0000

6

《关于〈2022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10,692 24.9166 32,219 75.0834 0 0.0000

7

《关于续聘2023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38,911 90.6783 4,000 9.3217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4、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陆彤彤、陈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

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222� � �证券简称：济民医疗 公告编号：2023-031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北院路888号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2,416,2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231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陈坤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公司独立董事金立志先生、李永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坤先生出席了会议；财务总监杨国伟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416,292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416,292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416,292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416,292 1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416,292 1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支付2022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416,292 1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416,292 100 0 0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416,292 1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416,292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416,292 100 0 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416,292 1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416,292 100 0 0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2,293,752 100 0 0 0 0

2

《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2,293,752 100 0 0 0 0

3

《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

算的议案》

2,293,752 100 0 0 0 0

4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2,293,752 100 0 0 0 0

5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293,752 100 0 0 0 0

6

《关于确认支付2022年度审

计报酬的议案》

2,293,752 100 0 0 0 0

7

《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2,293,752 100 0 0 0 0

8

《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

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2,293,752 100 0 0 0 0

9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2,293,752 100 0 0 0 0

10

《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2,293,752 100 0 0 0 0

11

《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2,293,752 100 0 0 0 0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2,293,752 1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11、12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娜、杜诗语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报备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222� � � � � � � � �证券简称：济民医疗 公告编号：2023-032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关于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实施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3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信息披

露事务管理》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

了必要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公开披露

前六个月内（即2022年9月30日至2023年3月30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

查询，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列入《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就核查对象在自

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登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在自查期间内，全部核查对象中共有1名核查对象存在卖出公司股票的情形，其余核查对象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公司核查，该核查对象于自查期间的卖出行为系本人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的自行判断，属个人投资行为；该核查对象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

等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

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

理的相关制度；本激励计划的策划、讨论等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接触到

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

密措施；公司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公司本激励计划有关的内幕信息进

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

为。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260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2023-041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88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24 － 2023/5/25 2023/5/25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5月11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82,206,941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88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40,342,108.08元（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24 － 2023/5/25 2023/5/2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以下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序号 股东名称

1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

2 富達實業公司

3 罗立国

4 罗燚

5 罗烨栋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等有关规

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规

定，公司在向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88元。待其转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

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0.792元。 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投资本公司股票，其股息红利

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0.792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

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

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

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不含QFII)和法人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本公司对其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每股0.88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58011165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657� � �证券简称：春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2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花台路1399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3,707,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994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正明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并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陈凯先生、独立董事周国华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翁永华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07,500 100.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07,500 100.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07,500 100.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07,500 100.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07,500 100.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07,500 100.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07,500 100.00 0 0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07,500 100.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07,500 100.00 0 0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4,744,00 100.00 0 0 0 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4,744,00 100.00 0 0 0 0

7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 监事2023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24,744,00 100.00 0 0 0 0

8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24,744,00 100.00 0 0 0 0

9 关于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24,744,00 100.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杨钊、吕兴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

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